
 

 

 
2015 年 9 月 18 日 

 
关于美中网络产业论坛的信函 

 

致参与本次美中网络产业论坛各科技公司首席执行

官： 

 
人权观察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，监察并报导世界近 90 国的人权侵

犯问题。我们纪录并倡导解决中国的人权侵犯逾二十年，并为维护

网络言论自由作出同样努力已达十年。 

 

我们谨此致函，关注各位即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家互联网

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赴华盛顿特区进行国事访问前，和他们共同出

席 9 月 22 至 23 日在西雅图举行的美中网络产业论坛及相关会议。

我们敦促各位利用这次机会要求习主席改变其扩大网络监控、审查

和数据收集的政策，并要求他和其他领导人保护隐私权和其他网络

人权。我们期待您的公司至少应借此场合公开承诺，不会重蹈某些

西方网络公司的覆辙，协助中国政府侵犯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。鉴

于您的公司曾经强烈抨击美国政府大规模监控网络，面对中国当然

也不应降低标准。 

 

互联网在中国扮演着创造透明性和推动人权侵犯获得救济的关键角

色。网络实际上已成为中国仅存的公共空间，让人民可以在一定限

度内发泄怨愤、交流观点和批评政府。通过集体探讨公共事件，例

如 2015 年的天津仓库爆炸或 2011 年的温州动车出轨，中国民众得

以推动政府强化问责和透明度。 

 

然而，自从习主席于 2013 年 3 月上任以后，他的政府对言论自由

和尊重公民社会等基本人权展开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打压。1 在习主

席前任手中完成的中国互联网基础建设，本来就以国家高度管控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 1：人权观察，《2015 世界人权报告》（纽约：人权观察，2015），中国专章，

https://www.hrw.org/zh-hans/world-report/2015/country-chapters/268174；王松莲，〈时评：中国钳

制批评言论〉，2015 年 8 月 21 日，；王松莲，〈时评：中国收紧对公民社会控制〉，2015 年 5 月

8 日，https://www.hrw.org/zh-hans/news/2015/05/11/27035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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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为目的，习主席上任后，更强调互联网失控可能“亡党亡国”。近年来，中国当

局不仅持续修建网络“防火长城”，更走向全面规管国內网络空间以维护“网络空间

主权”，禁止政府机关采用外国科技，以“网络安全”为由加强检查相关科技，强化

网络审查机构，拘捕具影响力的博客，并严格限制网民利用虚拟专用网（VPN）浏

览遭政府屏蔽的境外网站。中国政府已草拟完成新的《网络安全法》，规定无论境

内或境外的网络运营商都必须实施内容审查，登录用户真实身份，将数据存储于境

内，并协助政府监控。2 

 

中国政府长期采取的策略着重在保护中国境内网络公司，监测并处罚批评政府的网

络言论，以及尽可能控制网上内容。如今它日益试图要求外国公司协助中国政府执

行其安全与监控目标，并通过法律规定或“自愿”服从确保网络科技的“可控性”。 

 

您的公司在美国向來扮演捍卫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关键要角。我们十分赞许各位在

斯诺登事件后为推动监控计划改革所做出的努力。我们也欣见许多公司以坚定立场

抵制美国执法单位的要求，拒绝在您公司的产品中设置便于政府监控的“后门”。 

 

我们不应忘记，外国科技公司对中国政府具有相当影响力。您的公司研发出世上最

尖端的科技，中国政府非常需要利用它们促进国家的经济繁荣。 

 

然而，近期的媒体报导令我们深感忧虑，有些美国公司正在考虑──甚至已经被迫接

受──将中国用户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，以交换中国政府准入其市场。这种做法令人

质疑这些公司未来如何应付调阅用户数据的要求，尤其是在一个隐私权在法律上或

实务上缺乏充分保障，而且和平的政治异见被等同于颠覆政权的国家。一旦您的公

司将用户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，您的公司将更难避免沦为中国政府打压言论的助

力。3 

 
您的公司有责任尊重人权，避免公司运营导致人权侵犯。我们了解中国对您的公司

而言是一个重要市场，但我们期盼您致力促进和保护中国人权，如同在美国一样。

习主席的访问和美中网络产业论坛是绝佳的机会，表明您的公司捍卫隐私权和其他

人权以及您拒绝成为政府监控共犯的立场，在中国和在美国同样坚定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 2：〈中国：网络安全立法将助长言论审查〉，人权观察新闻稿，2015年 8月 4日，

https://www.hrw.org/zh-hans/news/2015/08/12/280173。 

注 3：人权观察，〈趋劣竞争：企业掖助中国网络审查〉，2006年 8月，

http://www.hrw.org/reports/2006/china0806/china0806webwcover.pdf。  

http://www.hrw.org/reports/2006/china0806/china0806webwcover.pdf


 

 

本人将乐于有机会与您讨论上述重大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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